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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實施要點暨補充規定 

108.08.30 

108.11.12 修訂 

109.08.17 修訂 

民國 112 年 8 月 15 日修訂，8月 29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 實施依據：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協助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

學校實施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所定學生社團活動課程，特訂定本要

點。 

二、 實施目的：考量學生之多元興趣、需要及身心發展情形，並兼顧學校發

展特色及社區資源，透過體驗、省思及實踐，建構自我價值觀與意義、

增強解決問題能力、強化團隊合作服務及促進全人發展並開拓學生五育

均衡學習領域，倡導正當休閒活動，藉著活動激發學生們的潛能、增進

創造能力，並在正式的課程外，營造快樂與多元的發展空間。 

三、 實施對象：全校具有學籍之在學學生。 

四、 實施時間： 

(一) 每學年度上學期規劃第一週週五下午實施特色社團影片欣賞與說明，學

生可依據個人興趣與專長進行選社。學生以社團選社單確認選社(附件一)

後，各社團指導老師將名單送至訓育組彙整。 

(二) 社團正式上課時間為星期五下午 13:10~15:00，實際上社團時間依綜合

活動表排定日期為準。 

五、 實施原則： 

(一) 凡全校學生依其興趣、性向，以自願選社為優先，均須加入社團。  

(二) 每學年度上學期規劃年度社團活動實施時間、課程內容、地點及費用，

於學生選社開始前公告之，所收費用，不支付於指導教師鐘點費或其交

通費等；除已公告數額外，學期中不得另行收取其他費用。 

(三) 有收取費用之社團活動，學生可自由選擇是否參加。 

(四) 學生參加社團以一學年為期限，每人參加一社為原則，學期中不得 

    無故要求退社及轉社。若學生違反社團活動規定達三次以上且由原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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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老師提出者，該生進入輔導及爭議審議小組開會決議。 

(五) 社團排定原則： 

1. 每人依興趣可自由選定社團。 

2. 當社團人數過多時，由社團指導老師依下列方式調整之：優先錄取

三年級同學曾參加此社團者，優先考慮。其餘同學以社團指導教

師開出錄取社員之條件是否符合決定錄取與否。未中選者以其第二

志願繼續參與選社直至加入社團。 

3. 當社團人數過少時，該社將不設立且由訓育組按學生之第二志願協

助繼續參與並完成選社。 

六、 校內及外聘師資聘任相關規則: 

(一) 各社團設校內指導老師一人，有外聘師資必要者，因有特殊專長需求

再另增設由社區傑出人士、或鄰近大專院校績優社團中具有相符專長

者報請校長聘請為社團教學老師。 

(二) 社團活動指導教師，由學校就具有相關專長及下列資格之一者，依序

聘任，並核發聘書。但外聘之體育性(運動性)社團指導教師未具合格

教師資格者，應依第二項規定聘任： 

1.合格教師。 

2.大學以上相關系、所畢業或在學學生。 

3.直轄市、縣（市）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或參加中央、直

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 

4.未具備前三款資格，而有特殊專長。 

(三) 外聘之體育性(運動性)社團指導教師未具合格教師資格者，由學校就

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依序聘任，並核發聘書： 

1.持有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之有效教練證。 

2.具體育(運動)相關科系學經歷或相關能力檢定、競賽證明。 

(四) 外聘之社團活動指導教師鐘點費，適用或準用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

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辦理。 

(五) 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前，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性侵

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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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相關規定查閱。 

(六) 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時，簽訂勞動契約，並依契約規定其權利、義

務。 

七、 實施方法： 

(一) 除特別狀況外，每個社團人數至少 25 人以上才可成立，各社團成員之

自治活動由指導老師統籌指揮。 

(二) 場地與設備管理:社團活動地點由訓育組提供校內各項設施及設備，並

協調各指導教師以統一分配，各社團若需改變上課地點應事先向訓育

組提出申請，有需借用之公物設備應置學務處公物設備借用本登記。 

(三) 指導老師於學期終了時需對社團成員予以評分，以作為學生該學期之

群育成績。 

(四) 社團運作若有不當之情事，經爭議審議小組討論後決議是否輔導、停

止運作、解散。 

(五) 本學年度各社團名稱一覽表如附件二。 

八、 指導老師職責： 

(一) 選出社團幹部：如社長、副社長及總務股長（依社務需要可簡化幹部

需求）。 

(二) 擬定課程綱要：為配合學期末社團評鑑之作業，請各指導老師依據學

生特質、學校硬體設備及社團上課時間等因素，規劃整學期之課程內

容，以增進學生多方面知能及提升社團活動之品質。 

(三) 經費收支管理：每年上學期期初擬定具備必要及合理之辦理社團活動

收費基準並公告，進行經費收支管理並記錄詳列帳冊及保管單據之收

費項目相關明細，每學期定期向學生社團成員公佈經費收支並於下學

期期末將多餘社費平均退還學生或經全體學生同意使用於社團相關用

途並記錄之。 

(四) 指導或輔助學生社團辦理活動、製作媒體文宣、簽訂契約或其他相關

事項 

(五) 實施社團成果展：每學年度第二學期實施社團動/靜態展，各社團應展

示學習成果，指導老師應指導學生提供展覽品或社團表演；亦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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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校內各項活動呈現社團成果，但應先通知訓育組。而各行政單

位如須社團配合擴大展示成果者，除特殊狀況外，應在開學一個月內

通知指導老師以利其籌備。 

九、 活動實施之輔導及爭議審議小組： 

(一) 輔導及爭議審議小組任務為督導社團之活動情形，並提出改善建議，

如社團運作時，有不當之情事或爭議審議時，需經輔導及爭議審議小

組討論後決議是否轉社、退社等各項決議。 

輔導及爭議審議小組編制如下： 

 

(二) 輔導及爭議審議小組或當週值週教師須派員隨堂巡視，以隨時支援、

協助各社團之活動需要，就社團相關事項進行輔導及爭議審議。 

十、 社團評鑑： 

(一) 評鑑小組編制： 

  職務名稱 人員編制 

主任委員 校長 

評鑑委員 學務主任 

評鑑委員 教務主任 

評鑑委員 訓育組長 

職務名稱 人員編制 

主任委員 校長 

輔導及審議爭議委員 學務主任 

輔導及審議爭議委員 教務主任 

輔導及審議爭議委員 訓育組長 

輔導及審議爭議委員 生輔組長 

輔導及審議爭議委員 體衛組長 

輔導及審議爭議委員 教師代表 

輔導及審議爭議委員 家長代表 

輔導及審議爭議委員 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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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 生輔組長 

評鑑委員 體衛組長 

評鑑委員 教學組長 

 (二) 方式：配合指導老師所規劃之社團課程大綱，於期末由評鑑小組實地

參觀社團活動情形、以進行各項評鑑，並彙整評鑑報告作為訓育組下學年調

整社團活動的依據。 

(三) 時間：由訓育組統一規劃籌備後，再另行通知各社團。 

十一、社團上課注意事項補充規定： 

社團活動期間視同重大集會，無故不參加者，除曠課二節外，另行輔

導之。 

(一) 社團上課期間非經指導老師同意，不可以任何理由隨意離開社團活動

範圍。 

(二) 各社團依以學校名義辦理跨校、校外競賽或校外活動者，須於活動日

前 10天先向訓育組提出書面申請，待訓育組簽請校長核可後始能辦理

校外活動。未經申請核可者不得任意私自辦理校外活動。 

(三) 若社團活動需於校外進行時，應重視性質、場地規劃及交通安全之所

需，需使用校外之其他場所、設施或設備時，應以師生安全為優先考

量投保「意外傷害險」、「旅行平安險」或「場地責任險」等有關之

保險商品。 

十二、本規範經校務會議通過，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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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社團選社單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____學年度學生社團活動選社單(學生留底) 

日期:_年_月_日               *社團為一年期，不得更換，請審慎選擇 

班    級 社團名稱 學生簽章 

   

姓    名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___學年度學生社團活動選社單(社團教師留底) 

日期:_年_月_日               *社團為一年期，不得更換，請審慎選擇 

班    級 社團名稱 社團教師簽章 

   

姓    名 

 

-------------------------------------------------------------------------------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___學年度學生社團活動選社單(導師存查) 

日期:_年_月_日               *社團為一年期，不得更換，請審慎選擇 

班    級 社團名稱 導師簽章 

   

姓    名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___學年度學生社團活動選社單(訓育組存查) 

日期:_年_月_日               *社團為一年期，不得更換，請審慎選擇 

班    級 社團名稱 訓育組簽章 

   

姓    名 

 

 


